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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  EP CR 9/15/42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海岸公園條例》  
(第 476 章 ) 

 
《2024 年海岸公園 (指定 )(修訂 )令》  

 
 

引言  
 
 在二零二四年六月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應根據《海岸公園條例》 (第  476 章 )(《條例》 )第  15 條作

出載於附件 A 的《2024 年海岸公園 (指定 )(修訂 )令》(《指定令》)。  
 
 
理據  
 
2. 《指定令》旨在指定根據《條例》第 14(1)(a)條已予批准的

地圖上所示範圍 (載於附件 B)為北大嶼海岸公園。根據《行政長官

二零二二年施政報告》，政府會啟動指定擬議海岸公園的法定程序，

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及確保其可持續性。  
 
3. 三跑道系統項目 (三跑項目 )的拓地工程，會導致約  670 公
頃位於北大嶼水域的中華白海豚和其他海洋生物的重要棲息地永

久損失。為緩解三跑項目的施工及營運對中華白海豚和漁業生境

造成的影響，該項目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 (環評 )報告中，承諾會

在北大嶼水域設立約  2 400 公頃的新海岸公園 (即擬議海岸公園 )。
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獲批的三跑項目

環境許可證訂明，擬議海岸公園的指定須在三跑項目開始營運前

(目標於二零二四年年底 )完成。  
 
4. 指定擬議海岸公園對保育北大嶼水域的中華白海豚及海洋

環境至關重要。該海岸公園將串連起鄰近的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

園 (約  1 200 公頃 )與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約  970 公頃 )，從而在北大

嶼水域形成總面積約  4 570 公頃的相連海洋保護區網絡，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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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護中華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此外，擬議海岸公園將毗連廣

東省的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把位於香港與內地

的海洋保護區銜接起來，成為連通這些中華白海豚核心棲息地的

要道，讓中華白海豚可在這些棲息地之間穿梭游弋。再者，擬議

海岸公園亦緊接總面積約 670 公頃的香港國際機場進口航道區，

形成一個的相連水體，為保育海洋生態和漁業資源產生協同效應。

附件  C 標示上述的香港和內地海洋保護區及香港國際機場進口航

道區的位置。  
 
5. 擬議海岸公園與其他現有海岸公園的管理模式將大致相同，

以達致保育、康樂、教育和科研的用途。擬議海岸公園的管理計

劃將包括：  
• 海洋生態及漁業資源提升措施和相關的生態及環境監察；  
• 漁業管理措施；  
• 海岸公園行政管理；  
• 公眾教育及推廣；以及  
• 巡邏、監察及執法。  
 
6. 在海上交通方面，根據《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

(第  476A 章 )第  10 條，船隻在擬議海岸公園內操作時，最高許可

航速為  10 節。  
 
7. 至於漁業管理方面，已登記的本地漁船可通過海岸公園捕

魚許可證制度獲准在擬議海岸公園內從事商業捕魚活動。為平衡

香港在海洋保育與漁業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需要，當局自二零二零

年四月一日起實施新海岸公園漁業管理策略 (漁業管理策略 ) 1，容

許來自任何船籍港的已登記本地漁船按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制度

申請許可證，以在本港西部水域的海岸公園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

園除外 )內捕魚，當中包括擬議海岸公園。  
 
 
審批程序  
 
8.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總監 ) 2已根據《條例》

                                                      
1 根據自二零二零年四月起實施的漁業管理策略，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禁止進行商業

捕魚，然而在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制度下，已登記的本地漁船可在本港西部水域其他現

有及新增的海岸公園內繼續從事商業捕魚活動，包括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大嶼山西南海

岸公園、南大嶼海岸公園和擬議海岸公園。  
2 根據《條例》第 3(2)條，為《條例》的施行，總監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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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1) 條擬備擬議海岸公園的未定案地圖和諮詢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委員會，並根據《條例》第  8 條，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日

至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為未定案地圖進行為期 60 日的公眾查

閱。直至公眾查閱期屆滿，總監並沒有收到任何反對該未定案地

圖的意見，因此並無對未定案地圖加以修訂。  
 

9. 總監根據《條例》第  13 條，把擬議海岸公園的未定案地圖

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待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

二零二三年九月五日根據《條例》第 14(1)(a)條批准該未定案地圖。

已予批准的地圖 (載於附件  B)由總監根據《條例》第 14(4)條簽署

並根據第 14(5)條在二零二三年九月存放在土地註冊處、漁農自然

護理署總部及海事處總部，而存放已予批准的地圖一事亦在二零

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刊憲以公布周知。根據《條例》第  15 條，在

存放已予批准的地圖後，行政長官須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指定

該已予批准的地圖上所示範圍為海岸公園。  
 
 
《指定令》  
 
10. 《指定令》指定已予批准的地圖 (載於附件 B) 上以粉紅色

標示的劃定範圍為海岸公園，並相應修訂《海岸公園 (指定 )令》  
(第  476B 章 ) ，以把該範圍納入附表內。  
 
 
立法時間表  
 
11. 立法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指定令》生效日期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其他方案  
 
12. 按照《條例》第  15 條，行政長官須制訂《指定令》；除此以

外別無其他方法可達成指定擬議海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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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令》的影響  
 
13. 《指定令》對香港水域的整體海洋環境和保護水域內的海

洋生物可發揮正面作用。擬議海岸公園亦會使受保護和管理的海

洋棲息地面積顯著增加，有助維持海洋生物多樣性，尤其有利保

育香港水域內的中華白海豚和漁業資源，因此對保護環境及可持

續發展發揮正面作用。  
 
14. 指定擬議海岸公園對經濟並無重大影響。該海岸公園經指

定後，其內的捕魚作業等若干商業活動將受規管。根據自二零二

零年四月一日起實施的漁業管理策略，已登記的本地漁船可通過

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證制度，繼續獲准在擬議海岸公園內從事商業

捕魚活動，因此《指定令》對漁民應無顯著的經濟影響。海上交通

方面，擬議海岸公園的邊界不會佔用現有主要航道 (包括龍鼓航

道 )，因此能確保海上交通繼續維持暢順和航行安全。不過，一些

跨境高速渡輪如須改道，航行時間和成本或會增加。另一方面，

為中華白海豚保育環境亦有利本港生態旅遊發展。  
 

15. 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方面，三跑項目的環境許可證訂明，

須在三跑項目開始營運之前 (目標為二零二四年年底 )，完成指定

擬議海岸公園。漁農自然護理署為營運並管理擬議海岸公園，將

盡量重新調配署內人手和分配內部資源，以應付新工作所需。如

有充分理據，該署會按既定機制，根據實際運作需要申請額外資

源。至於巡邏船和監察系統等配套設施及設備，現正進行採購。  
 

16. 對家庭的影響方面，擬議海岸公園一經指定或會輕微影響

真正漁民和海事業界的生計，因其範圍內的捕魚活動和海上交通

將受規管。然而，正如上文第 14 段所解釋，真正漁民和海事業界

受到的相關家庭影響應屬輕微。  
 

17. 《指定令》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對生產力和性別議題均無影響，而對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財

政、公務員和家庭的影響只屬輕微。擬議修訂不會影響《條例》現

有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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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8. 在提交載有擬議海岸公園建議的三跑項目環評報告後，對

相關持份者的諮詢隨即展開。機管局曾在二零一四年六月至八月

進行連串公眾諮詢，對象包括海事業界和漁民，其間收到對擬議

海岸公園面積與布局的初步意見。作為對該海岸公園詳細研究的

一部分，機管局在二零一六年七月至二零二零年十月再就擬議海

岸公園的設計與管理計劃諮詢持份者 3。就環境諮詢委員會、郊野

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及其轄下海岸公園委員會所進行的諮詢工

作在二零二零年進行，三個委員會的成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包

括擬議海岸公園的邊界和管理計劃。  
 
19. 部分漁民團體和離島區議會對於就擬議海岸公園內的捕魚

活動施加規管，以及在該海岸公園指定後或有內地漁民進行非法

捕魚活動有所疑慮。屯門區議會亦關注機管局和政府相關部門能

否有效保護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鑑於新的漁業管理策略容許已

登記的本地漁船在擬議海岸公園內繼續從事商業捕魚活動，估計

漁民生計不會受顯著影響。  
 

20. 一些跨境高速渡輪營運商要求在擬議海岸公園內設立一條

不限速的航道，其中一個建議是把海岸公園分割成兩部分或豁免

航道的  10 節船速限制。這些建議會大幅削弱擬議海岸公園的保育

價值，亦違背環境許可證所訂要求的目的。在釐定擬議海岸公園

的範圍／邊界時，我們顧及的不只生態因素，還有北大嶼水域若

干現有和已規劃的海事設施、用途和航行事宜，也考慮了擬議海

岸公園對海事用途和海上使用者的潛在影響。具體而言，擬議海

岸公園不會佔用本港西部水域的主要航道，包括龍鼓航道和青山

航道，以確保海上交通繼續維持暢順和航行安全。此外，機管局

已安排往返海天客運碼頭的高速渡輪改道，轉經沙洲及龍鼓洲海

岸公園以北水域。  
 
 
宣傳安排  
 
21. 我們將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四日發出新聞稿，並會安排政

                                                      
3 持份者包括由機管局成立的專業人員聯絡小組和社區聯絡小組、海事處轄下的諮詢委

員會 (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和高速船諮詢

委員會 )、海底設施擁有人／營辦商、渡輪營辦商、離島區議會與屯門區議會、漁業界、

環保團體、學術界及生態旅遊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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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  

22.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環境及生態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自然保育 )吳家進先生 (電話：3151 7160)或漁農自然護理署助

理署長 (漁業及海洋護理 ) 朱振華博士 (電話：2150 6604)。  
 
 
 
環境及生態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二四年六月  



附件A



附件A



 
附件 B 

 

  



 
附件 B 

闡釋說明  

權限  

1 .  本說明乃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擬備的擬議北大嶼海岸

公園未定案地圖 (圖則編號： M P/ N L)的一部分。  

位置及界線  

2 .  擬議北大嶼海岸公園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北大嶼水域，總面積

約為 2  40 0 公頃。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二零二三年九月  

  



 
附件 B 

附加資料  

生態價值  

1 .  擬議北大嶼海岸公園內和周邊的水域為中華白海豚和其他海洋生

物的重要棲息地。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總監  

二零二三年九月  

 



 
附件 C 

北大嶼及西大嶼水域內和毗鄰的珠江口水域內各個海洋保護區  

 

 

珠江口中華白
海豚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 
緩衝區 

沙洲及龍
鼓洲海岸
公園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珠江口中華白
海豚國家級自
然保護區— 
核心區 

香港國際機場
進口航道區第
三區 

香港國際機場進口
航道區第一區 

香港國際機場進
口航道區第二區 


	Legco_Brief_NLMP Designation Order_c (final)
	Annex A_NLMP (Chi) - Marine Parks (Designation) (Amendment) Order 2024 (final)
	doc10425720240606163539
	doc10425820240606163552

	Annex B_NLMP (Chi) - Approved Map of NLMP (final)
	Annex C_NLMP (Chi) - Locations of MPAs (final)



